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现就作为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阅，基于独立判断，我们认为：董事会提出的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并综合考虑了股东意愿、公司现阶段的经营状况、股本情况、资金需

求及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兼顾了股东的

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不存在损

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董事会提出的关

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上述预案提交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认真贯彻执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

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2021年半年度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2021年半年度公

司未发生对外担保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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